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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99       证券简称：纽威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11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

下协议转让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 年 3 月 16 日，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纽

威股份”）大股东通泰（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泰香港”）、控股股东纽威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威集团”）与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王保庆先生、陆斌

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变为

王保庆、程章文、陆斌和席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通泰（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通泰（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139 号中国海外大厦 9 楼 C-E 室 

主要股东 纽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注册资本(万美元) 10  

公司注册号 1365762 

成立日期 2009 年 8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数控机床、数控系统及伺服装置的产品销售、市场开发、维护

客户关系、提供相关客户服务，建立营销网络等。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

纽威股份数量及比例 
持有纽威股份 105,002,688 股，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14.02% 

2、纽威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纽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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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 苏州高新区锦峰路 198 号 

主要股东 
王保庆持股 25%、陆斌持股 25%、程章文持股 25%、席超持股

25% 

注册资本(万人民币) 5,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608240563P 

成立日期 1996 年 9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机电产品设计、研究、开发；销售：塑料粒子、塑料制品、非

危险化工产品；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建筑材料、铁矿石、

铁矿砂、日用百货批发零售；自动化装备、大型自动化系统与

生产线的开发、制造、工程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房产中介服务；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信息

咨询；（以下经营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提供住宿服务；餐饮

服务；会务服务、洗衣服务；健身服务；食品销售；零售：卷

烟、雪茄烟；停车场管理；酒店管理；广告制作、发布；物业

管理、经济信息咨询（金融信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

纽威股份数量及比例 
持有纽威股份 395,060,000 股，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52.74% 

（二）受让方 

1、王保庆，男，中国国籍，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身份证信息：3205031957XXXXXXXX，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 

2、陆斌，男，中国国籍，毕业于沈阳化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大学本科学

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信息：3205031960XXXXXXXX，系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总经理。 

3、程章文，男，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铸造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身份证信息：2101031965XXXXXXXX，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副总经理。 

4、席超，男，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信息：3205031958XXXXXXXX，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副总经理。 

通泰香港为公司控股股东纽威集团全资子公司，纽威集团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为王保庆先生、陆斌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且四人具有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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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份转让。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2 年 3 月 17 日，公司接到大股东通泰香港、控股股东纽威集团的通知：

2022 年 3 月 16 日，通泰香港、纽威集团（合称“转让方”）与王保庆先生、陆斌

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合称“受让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转让

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转让纽威股份（证券代码：603699）

286,821,8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38.29%。其中，通泰香港拟转让 71,743,100 股给王保庆，占通泰香港持有纽威股

份比例 68.33%，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58%；通泰香港拟转让 33,259,500 股给

陆斌，占通泰香港持有纽威股份比例 31.67%，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4.44%；纽

威集团拟转让 38,074,400 股给陆斌，占纽威集团持有纽威股份比例 9.64%，占纽

威股份总股本的 5.08%；纽威集团拟转让 71,920,400 股给程章文，占纽威集团持

有纽威股份比例18.20%，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60%；纽威集团拟转让 71,824,400

股给席超，占纽威集团持有纽威股份比例 18.18%，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59%。 

本次协议转让价格为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票收盘价的 90%（以下

简称“转让单价”），具体价格为 7.70 元/股。交易总价=标的股票数量×转让单价，

具体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2,208,527,860.00 元。其中，王保庆支付给通泰香港的价

款总额为人民币 552,421,870.00 元；陆斌支付给通泰香港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56,098,150.00 元；陆斌支付给纽威集团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93,172,880.00 元；

程章文支付给纽威集团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553,787,080.00 元；席超支付给纽威

集团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553,047,880.00 元。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变为王保庆、程章文、陆斌和席超，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保庆先生持有纽威股份 72,000,000 股，占纽威股份总股

本的 9.61%；陆斌先生持有纽威股份 72,000,000 股，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61%；

程章文先生持有纽威股份 72,000,000 股，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61%；席超先生

持有纽威股份 72,000,000 股，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61%；通泰香港持有纽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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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88 股，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0.00%；纽威集团持有纽威股份 213,240,800 股，

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28.4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各方持有纽威股份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通泰香港 105,002,688 14.02 88 0.00 

纽威集团 395,060,000 52.74 213,240,800 28.47 

王保庆 256,900 0.03 72,000,000 9.61 

陆斌 666,100 0.09 72,000,000 9.61 

程章文 79,600 0.01 72,000,000 9.61 

席超 175,600 0.02 72,000,000 9.61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受让方（以下简称“甲方”）：王保庆，陆斌，程章文，席超； 

转让方（以下简称“乙方”）：通泰（香港）有限公司，纽威集团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 

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为转让方合法持有的纽威股份（代码：603699）

286,821,8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上述股票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38.29%。其中，

通泰香港拟转让 71,743,100股给王保庆，占通泰香港持有纽威股份比例 68.33%，

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58%；通泰香港拟转让 33,259,500 股给陆斌，占通泰香港

持有纽威股份比例 31.67%，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4.44%；纽威集团拟转让

38,074,400 股给陆斌，占纽威集团持有纽威股份比例 9.64%，占纽威股份总股本

的 5.08%；；纽威集团拟转让 71,920,400 股给程章文，占纽威集团持有纽威股份

比例 18.20%，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60%；纽威集团拟转让 71,824,400 股给席

超，占纽威集团持有纽威股份比例 18.18%，占纽威股份总股本的 9.59%。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标的股票。 

（三）转让价格 

标的股票转让价格为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票收盘价的 90%，具体

价格为 7.7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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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总价=甲乙双方实际依据本协议以协议转让方式交易的标的股票数量×

转让单价，具体的股票数量为 286,821,800 股，具体的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2,208,527,860.00 元。其中，王保庆支付给通泰香港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552,421,870.00 元；陆斌支付给通泰香港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56,098,150.00 元，

支付给纽威集团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93,172,880.00 元；程章文支付给纽威集团

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553,787,080.00 元；席超支付给纽威集团的价款总额为人民

币 553,047,880.00 元。 

（四）支付安排 

受让方应在本次标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36 个月内

向转让方支付完毕对应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履行本协议及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

续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费，由各转让方和个受让方根据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五）过渡期安排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全部交易过户至甲方证券账户之日止，为

过渡期间。 

过渡期间，乙方应按照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行使上市公司股东的权利，不会亦

不得进行损害甲方、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上市公司债权人的重大利益

行为。过渡期内产生的上市公司可分配收益中归属于标的股份持有者的收益归转

让方所有。过渡期间纽威股份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

则标的股份数应作相应调整。 

（六）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份转让。本次权益变动后，通泰香港

不再作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大股东，纽威集团为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王保

庆、陆斌、程章文、席超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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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纽威集团、通泰香港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关于股份限售所作承诺均已严格履

行，无违反承诺情形。 

六、其他事项 

1、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

披露进展情况，认真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王保庆、陆斌、程章文、席超与通泰（香港）有限公司、纽威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3 月 18 日 


